附件

沙坡头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“七进”活动

责任单位

	1
	进企业
	区安委会办公室牵头，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各行业领域监管部门负责落实。

	2
	进学校
	各乡镇人民政府牵头组织实施，区公安分局、消防大队、群团等相关部门参与配合。

	3
	进机关
	区安委会办公室牵头，各乡镇、各部门具体落实。

	4
	进社区
	区社会保障局牵头，区文明委、公安分局、消防大队等相关部门配合，各乡镇人民政府具体落实。

	5
	进农村
	各乡镇人民政府具体落实。

	6
	进家庭
	区委宣传部牵头，区文化体育和计划生育局、群团等部门配合，各乡镇人民政府具体落实。

	7
	进公共场所
	区安委会办公室牵头，区委宣传部、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公安分局、消防大队、建设交通局、文化体育和计划生育局、群团等相关部门和各乡镇人民政府分工负责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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